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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設計新議題

近來房價上漲快速(尤其是北部地區)，使得

一般民眾難以負擔房價，引起社會諸多的關切與

責難，也給予施政者壓力，需採行適宜的政策或

措施使房價回歸正常，或修正調整至民眾可以負

擔的合理價位，許多主張或政策建議因應而生，

諸如：停止公有土地標售，運用公有土地興建社

會住宅(或另有名稱如青年住宅、或平價住宅)，

以低於市價的方式提供給部分群體市民居住使

用；亦有建議透過照價收買的方式，迫使囤積土

地的投機者，釋出土地，以興建不動產，如此可

增加市場的房屋供給量，而收房價穩定之效；亦

有主張以金融財稅手段壓抑房價，如緊縮房貸資

金、課徵奢侈稅的方式，以減少炒房的投機行為

等。不同的措施手段自然各有其功能與不同的長

短期效果。

目前課徵奢侈稅的立法工作即將完成，也預

期今年中會開始執行，政策研擬過程中已然引起

市場反應，過熱的房市似乎已經開始修正調整，

本文目的不在於檢討課徵奢侈稅的成效，而在於

介紹住宅政策與房價之間的關係，及住宅政策的

方向性。

須強調的是，對住宅本身的觀點及立論基礎

不同，所形成的住宅政策便有所不同，而對住宅

政策的評斷或成效評估也有所不同。視住宅是屬

於市場的產品，或是視之屬於附屬於居住權的社

會財，兩者觀點有很大的差別，若認為住宅是屬

於附屬於居住權的社會財，則政府有責任照顧國

住宅政策與市場房價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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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民的居住權，因而有義務以各種不同的型態(如

直接興建管理、補貼國民自行興建或補貼第三部

門興建管理等)，提供國民居住所需的住宅，住

宅政策的內涵在於取得足夠的資源，興建足夠數

量，以照顧國民基本居住權的住宅，並形成合理

公平的住宅分配使用機制，及住宅的管理維護體

制，以維持長期的國民居住權的照顧服務。

若將住宅視為是屬於市場的產品的觀點，

則住宅政策基本上是依循市場化的邏輯運作，由

市場的供給及需求決定住宅的興建數量及房價，

市場的作用決定了建築商投資興建不動產的行

為，當然，也決定何人取得何地點及何種類型的

住宅居住使用，一般而言，有負擔能力者，取得

區位較佳、空間較寬敞及公共設施與服務水準較

高的住宅使用，相對的，負擔能力較低者，則居

住於區位較差或空間環境品質較差的住宅，這也

形成了不同市場區隔的住宅類別，在此種觀點體

制下，政府基本上不強力介入市場，例如直接投

資興建住宅，政策作為上，主要是監督及規範市

場的運行，只有市場出現人為的操控或壟斷，造

成房價不正常變動時，才介入採取必要措施，消

除人為的操控或壟斷，使市場回復秩序，穩定房

價。

目前，除了少數共產國家體制尚採取完全配

房的社會化住房制度外，大都採取混合的方式，

推行住宅服務，差別在於不同的國家或不同的城

市有不同的比例，歐洲一些推行社會福利體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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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基本上是採取提供比較高比例的社會服務

住宅的體制運作，重視民眾的居住權，有很高比

例的國民係居住於政府所興建提供的房子，這些

社會福利體制國家，同時也是高稅率國家，因為

政府需要較多的資源來提供較多的社會福利。許

多資本主義國家則多採取將住宅視為是屬於市場

的產品的制度運行，換言之，大部分的住宅是由

市場機制提供，對少數無法於市場取得住宅居住

的弱勢團體，或以租金補貼的方式，或政府僅提

供少量的住宅，以社會救助的方式，安置弱勢族

群的短暫居住使用，甚或要求開發商在進行開發

案時須提供一部份平價住宅，協助政府的社會救

助工作。

台灣大致也是依循視住宅屬於市場產品的觀

點，進行住宅政策設計，主要依賴市場提供住宅

及由市場決定房價，尤其是隨著採行新自由主義

後，縮減社會化住宅(國宅)的提供，對弱勢族群

居住權的照顧與資源投入更形不足。

當房價快速上漲，使極高比例的居民無能力

透過市場取得住宅居住使用，住宅政策又無法給

與妥適的照顧時，社會諸多的關切與責難便因應

而起，解決之道，如前所述，眾說紛紜，本文認

為政策上應該先界定並取得共識，確定台灣(包

括台灣內部的城市)未來是否仍然依循住宅屬於

市場產品的觀點，進行住宅政策設計，或者是逐

步調整社會化住宅的比例，使得受居住權保障的

受照顧族群逐漸增加。

如果仍然依循住宅市場運作的觀點，應認知

政府的功能及任務主要在於監督及調整市場的正

常運作，施政作為基本上皆是短期的，且需因應

情勢變動而採取不同的措施。當市場回復至正常

運作時，干預政策更需要快速退場。問題在於，

主政者需要了解住宅市場偏離正常運作的影響因

素，才能對癥下藥，新近造成台北地區房價快速

上漲的因素甚多，人為炒作固然是個因素，但卻

與能源及原物料的上漲，以及匯率及國際熱錢的

流入等等有關，加上原本因為戒急用忍政策，留

滯在外的資金，因兩岸關係的改善而回流置產等

等因素脫離不了關係。當將住宅視為市場交易的

商品，而市場又需打開對外開放時，全球化與在

地的衝撞便不可避免，在地不動產市場受全球流

動資金的影響也是起起伏伏，調整市場的施政作

為也需快速因應調整。

若台灣內部的共識是認為住宅政策設計應逐

步調整社會化住宅的比例，使得受到居住權保障

的受照顧族群逐漸增加，則政策上便需有相對應

的資源投入(且逐年增加)及負責執行的政府部門

或第三部門團體，在此架構下談公有地是否出售

也才有意義，精華地段的土地或許採取標售，比

由政府自行興建社會化住宅佳，因為精華地段土

地標售後所取得的資源(標售價金)可以照顧更多

需要居住照顧的居民，公有地(特別是畸零狹小

者)一律停止標售，並無法取得資源照顧買不起

房子的居民，是否能形成打壓房價的效果，使之

下跌至民眾皆買得起的價格，也值得懷疑。在此

政策下，課徵奢侈稅也才有正當性，為的是要取

得更多的資源，滿足需要逐年增加的社會化住宅

建設支出。

社會住宅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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